无锡（江阴）港口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水运江苏”“水运无锡”决策部署，进一步践行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做大集装箱业务，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力争到2027年实现年度集装箱吞吐量“百万标箱”目标，努力把无锡（江阴）港打造成为辐射长三角、服务长江经济带的核心枢纽强港。本办法针对2025、2026、2027年度的集装箱业务及航运市场培育相关情况进行扶持。
一、新开集装箱航线培育扶持
（一）外贸集装箱航线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0]1.对在无锡（江阴）港新开近远洋外贸集装箱直航航线的船公司或代理企业，新开航线的首航次箱量完成200标箱及以上的，给予30万元扶持；从第2个航次起，单航次箱量完成200标箱及以上的，每航次给予10万元扶持。每条航线全年最高给予120万元扶持。
（二）内贸集装箱航线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2.对在无锡（江阴）港新开内贸沿海集装箱直航航线的船公司或代理企业，新开航线稳定连续运营满三个月，且所有航次箱量均完成300标箱及以上的，每航次给予10万元扶持。每条航线全年最高给予120万元扶持。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3.对在无锡（江阴）港新开集装箱内河支线的船公司或代理企业，新开航线年航班达到48个航次的，每条航线给予50万元扶持。
二、现有集装箱航线巩固扶持
（一）外贸集装箱航线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7]4.对在无锡（江阴）港运营近远洋外贸集装箱直航航线的船公司或代理企业，现有航线的航次箱量完成200标箱及以上的，每航次给予10万元扶持。每条航线全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扶持。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9]5.对在无锡（江阴）港运营至宁波港的精品航线、至上海港的五定班轮航线的船公司或代理企业，现有航线年航班达到52个航次，且年箱量完成2000标箱及以上的，给予3000元/航次扶持；现有航线年箱量完成5000标箱及以上的，给予5000元/航次扶持。以上两项扶持资金不重复享受，按照就高原则执行。
（二）内贸集装箱航线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1]6.对在无锡（江阴）港运营内贸沿海集装箱直航航线的船公司或代理企业，现有航线稳定连续运营满一年，且每月航班达到3个航次，每条航线给予80万元扶持。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33]7.对在无锡（江阴）港运营内河集装箱支线的船公司或代理企业，现有航线稳定连续运营满一年，且每月航班达到2个航次，每条航线给予40万元扶持。
三、外贸箱源拓展和重点业务扶持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4]8.加速拓展外贸市场培育深度，对无锡（江阴）港集装箱码头运营主体，采用CCA或内转外模式在江阴进、出口重箱业务，达到20000标箱的，给予以下扶持：对20000标箱部分，给予100元/标箱扶持；对20000标箱以上—30000标箱以下（含本数）部分，给予120元/标箱扶持；对超过30000标箱部分，给予140元/标箱扶持。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9.做大做强散集互通特色业务，对无锡（江阴）港集装箱码头运营主体，开展粮食、化肥、钢材等货物散改集、集改散业务，达到10000标箱的，给予以下扶持：对10000标箱部分，给予100元/标箱扶持；对10000标箱以上—20000标箱以下（含本数）部分，给予120元/标箱扶持；对20000标箱以上—30000标箱以下（含本数）部分，给予140元/标箱扶持；对超过30000标箱部分，给予160元/标箱扶持。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36]10.大力培育“新三样”市场，对无锡（江阴）港集装箱码头运营主体，进出口“《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2012）第8类（腐蚀性物质）、第9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危险品集装箱业务的，给予200元/标箱扶持（本条款与第8条不得同时享受）。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44]11.鼓励集装箱业务做大做强，对无锡（江阴）港集装箱码头运营主体，全年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同比增长且达到70万标箱，给予500万元基础扶持；在满足上述基础扶持条件的前提下，每超额完成10%（以70万标箱为基数），额外给予50万元扶持。总扶持金额按各运营主体年度集装箱吞吐量占无锡（江阴）港年度集装箱总吞吐量的比例分摊。
四、航运市场培育
[bookmark: _GoBack]12.吸引集装箱船舶注册集聚江阴发展，对在江阴注册并实际运营的航运企业，在本办法有效期内（2025—2027年）新增的运力为自有或光租集装箱船舶（自有船舶指企业自行购置并取得所有权的船舶，需提供江阴籍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光租船舶指企业通过光租方式租赁并实际运营的船舶，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光租租赁合同及船舶所有人出具的江阴籍船舶登记证书）的，按新增船舶总载重吨给予150元/吨扶持。享受扶持的企业，其新增的集装箱船舶5年内不得变更注册地至江阴以外地区（因船舶拆解报废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否则需全额退还补贴。
五、附则
（一）扶持资金由无锡市、江阴市、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三级财政共同承担，按上一轮扶持政策的结余资金总量控制。如企业已享受无锡市（含江阴市）针对集装箱航线培育、箱源拓展、航运市场培育等相同或相似扶持政策的，不得重复享受本扶持政策。对采取弄虚作假手段骗取扶持资金的，取消涉事企业扶持资格，追回已发放资金，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二）本办法中“现有集装箱航线”指除当年新开集装箱航线以外的其他集装箱航线。每年初由企业根据上一年度完成情况提交申请材料，江阴市交通运输局会同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负责审核。
（三）本办法由江阴市交通运输局会同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负责解释。
（四）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若国家、省、市财政管理体制或相关政策调整，本办法作相应调整。

